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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教育局办公室文件 
 

济教办〔2026〕10 号 
 

  

 

济南市教育局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济南市莱芜区、钢城区 

2026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意见》的通知 
 

莱芜区、钢城区教体局，直属有关学校（单位），机关有关处室：  

现将《济南市莱芜区、钢城区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意

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 

 
 

 

济南市教育局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15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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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莱芜区、钢城区 

2026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意见 
 

为做好济南市莱芜区、钢城区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，

依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2026年中小学招生入学有关要求及《济南

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济南市2026年初中学生毕业评价及学业水平考

试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济教办〔2026〕5号）精神，现就济南市莱

芜区、钢城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招生原则及依据 

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以初

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（简称中考成

绩）为主要依据录取新生。中考成绩以中考等级成绩和中考分数

成绩的形式予以呈现。 

二、招生计划 

（一）普通高中招生 

1.计划类型及分配比例 

公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包括自主招生（艺体类）计划和统一

招生（含指标生）计划。各公办普通高中指标生比例为统一招生

计划中普通类招生计划的 60％左右，由莱芜区、钢城区教体局参

照各学校上一年度义务教育实施水平和本年度应届毕业生人数，

分配至区内各初中学校（具体分配计划另行公布）。艺体类招生

不实行指标生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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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计划管理 

各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由市教育局结合全市及莱芜区、钢城区

教育发展需要统筹安排。市属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由市教育局下

达；各区所属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，由各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市

教育局招生要求分校落实。 

3.招生范围 

莱芜区属高中（凤城高中、莱芜二中）主要面向莱芜区招生；

钢城区属高中（莱芜四中）主要面向钢城区招生。市直属高中（莱

芜一中、莱芜十七中、莱钢高中）主要面向莱芜区、钢城区招生。

莱芜一中、莱芜十七中、莱钢高中三所高中的招生计划，根据学

校所在地区和各区生源人数、办学规模等因素，参照往年招生实

际，按照一定比例分配至莱芜区和钢城区。 

民办普通高中招生范围：莱芜区、钢城区各初中学校。 

以上区域以外招生依据省教育厅有关要求执行。 

（二）初中后职业教育招生 

1.计划管理。初中后职业教育包括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（高

水平中职学校联合高职院校举办初中后五年制高职、五年一贯制

高职和“三二”连读高职，下同）、中等职业教育（普通中专、

职业中专、成人中专、技工技师类院校，下同）。各区教育行政

部门、招生学校按照省、市计划管理部门审批的招生专业和计划

执行。 

2.生源范围。初中后职业教育类学校面向莱芜区、钢城区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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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。各学校招生计划、专业、代码、校址、招生范围可通过全市

统一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平台或《济南市莱芜区、钢城

区 2026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填报志愿指导手册》查询。 

3.生源要求。报考初中后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的考生须是应

届初中毕业生且中考成绩达到相应要求，报考中等职业教育的考

生可是应、往届初中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和同等学力的社会青年。 

三、志愿填报 

（一）普通高中志愿填报资格 

填报普通高中志愿的考生，其综合素质评价总评等级、地理、

生物、历史、道德与法治学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均须达到 D级（含）

以上等级；信息科技、综合实验操作、艺术、综合实践活动均须

达到“合格”；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

学、体育与健康六科总成绩（含特殊考生加分）（以下简称“中

考分数成绩”）达到各类志愿填报资格线（含）以上。 

（二）普通高中志愿填报程序 

1.考生登录全市统一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平台进行

网上填报志愿。考生分两次填报志愿，第一次填报志愿于各普通

高中艺体类体育、书法、舞蹈专业录取结束后进行，第二次填报

志愿于统招生录取结束后进行。凡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填报志

愿的考生，视为自动放弃。 

2.考生第一次填报志愿前，市教育局根据莱芜区、钢城区驻

地普通高中总招生计划，公布公办普通高中志愿填报资格线、民



 - 5 - 

办普通高中志愿填报资格线和艺体类音乐（不含舞蹈，下同）、

美术（不含书法，下同）专业志愿填报资格线。其中，艺体类音

乐、美术专业志愿填报资格线不低于中考成绩满分的45%。凡符合

志愿填报资格的考生，均可参加相应类别普通高中招生志愿填报。 

3.考生填报艺体类音乐、美术专业志愿，须参加专业测试并

取得相应专业的测试合格证书。填报艺体类志愿不得兼报普通类

志愿，取得专业合格证书的考生可以放弃艺体类志愿，填报普通

类志愿；未取得专业合格证书的考生一律不得填报艺体类志愿。 

4.考生填报志愿必须按照普通类、艺体类分类填报的要求，

认真核对姓名、准考证号等个人相关信息，准确选择报考志愿学

校名称等有关信息，根据个人意愿在网上独立填写。考生志愿一

经本人确认，不得更改。 

5.考生第一次填报志愿可填报两个志愿，第一志愿（指标生

志愿）和第二志愿（统招生志愿）。 

（1）第一志愿（指标生志愿）。符合志愿填报资格的考生可

填报 2处普通高中（市直或区内普通高中）作为平行志愿。考生

也可以放弃第一志愿，直接填报第二志愿。艺体类考生不设该志愿。 

（2）第二志愿（统招生志愿）。符合志愿填报资格的考生可

填报 3处普通高中（市直、区内普通高中或民办普通高中）作为

平行志愿。 

6.考生第二次填报志愿为征集志愿，填报第三志愿和第四

志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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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第三志愿（公办普通高中征集志愿）。将公办普通高中

未完成的招生计划（含艺体类的音乐、美术专业）分类设置为平

行征集志愿。该志愿莱芜区、钢城区符合志愿填报资格的考生均

可填报。若统招生录取结束后，各公办普通高中均已完成招生计

划，不再设该志愿。若第三志愿录取结束后，各公办普通高中仍

有未完成的招生计划，不再征集志愿。 

（2）第四志愿（民办普通高中征集志愿）。符合志愿填报资

格的考生可自愿填报民办普通高中征集志愿。 

（三）初中后职业教育志愿填报程序 

1.考生登录全市统一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平台填

报。考生填报的志愿将作为职业院校录取和学籍建档的依据，院

校不得自行录取未通过平台填报志愿的应届考生。志愿填报分三

次进行，各类学校志愿填报时间及填报办法详见《济南市莱芜区、

钢城区 2026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填报志愿指导手册》。 

2.应届初中毕业生填报职业教育志愿时，须认真填写联系电

话、通讯地址、报考志愿学校名称等有关信息；往届初中及以上

学历毕业生和同等学力的社会青年只能填报中职志愿，在填报时

须填写姓名、本人身份证号码、原毕业学校名称、联系电话、通

讯地址、报考志愿学校名称等。考生要根据个人意愿在网上独立

填写，一经本人确认，不得更改。 

（四）其他 

1.自 2027 年起，学籍、户籍分属济南市不同区县的考生，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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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上按照学籍地身份报名参加高中阶段志愿填报。 

2.第三批次录取结束后，根据学校招生实际，各学校集中组

织录取学生报到。学生报到后，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可组织一

次线下志愿征集。各学校须在规定时间内公布志愿征集计划并组

织录取。 

四、录取办法 

普通高中学校依据学生中考分数成绩、综合素质评价和学科

等级及志愿填报情况，结合招生学校具体等级要求，按照招生计

划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。职业学校依据学生中考分数成绩，按

照招生计划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，报考有专业测试或面试要求

的学校（或专业）需专业测试或面试合格。考生中考分数成绩相

同时，依次按语文数学总成绩，语文或数学单科最高成绩，英语、

物理、化学、体育与健康单科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录取。 

（一）普通高中录取办法 

1.普通高中学校采用“分数+等级”的录取办法。 

普通高中普通类招生依据学生中考分数成绩（成绩相同时按

照排序规则）、综合素质评价和学科等级及志愿填报情况，按照

招生计划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；其中指标生录取继续设置指标

生录取控制线，指标生录取控制线不得低于公办普通高中志愿填

报资格线（含）。艺体类录取依据各普通高中当年度艺体类招生

简章进行。考生录取结果可登录全市统一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

取工作平台查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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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分四批进行。 

提前批：艺体类体育、书法、舞蹈专业录取。 

第一批：指标生录取。各普通高中指标生计划未完成部分纳

入该校统招生计划。 

第二批：统招生录取，艺体类音乐、美术专业录取。各普通

高中招生计划未完成部分纳入该校相应类别征集志愿计划。 

第三批：普通高中征集志愿录取。第一次录取完成后，组织

各类志愿填报资格线（含）以上未被录取的考生进行第二次志愿

填报（征集志愿）。 

3.普通高中录取特殊考生有关政策与 2025 年保持一致。 

（二）初中后职业教育录取办法 

1.应届初中毕业生根据考生中考分数成绩（成绩相同时按照

排序规则）按照招生计划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。往届初、高

中毕业生及同等学力的社会青年实行“注册录取”，济南市第二

体育运动学校自主招生。 

2.初中后职业教育招生投档录取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，第一

阶段投档录取第一次志愿填报的考生，第二阶段投档录取第二次

志愿填报的考生，第三阶段投档录取第三次志愿填报的考生。第

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投档录取均按两批次进行，第一批次投档录

取填报高等教育学校志愿的考生，第二批次投档录取填报中等职

业教育学校志愿的考生。具体投档录取办法为： 

（1）实行网上投档录取。投档录取工作按志愿优先、成绩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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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的原则进行。 

（2）为确保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生源质量，由市教育局

根据招生计划和生源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公布最低志愿填报分数线。 

五、招生纪律及要求 

要从严从实抓好考试招生全流程安全管理，严格试卷保密管

理。要落实“阳光招生”要求，做到应公开信息及时公开，做好

政策解读，合理引导社会预期。要压实区县属地管理责任，加强

对所属初、高中学校的指导、监督，严格落实招生政策要求，及

时化解风险隐患。要强化监管问责，对因工作不力造成不良影响

或严重后果的学校和个人，依法依规处理；对于民办学校，同时

依照有关规定减少招生计划直至停止招生；对属地责任落实不力

的，追究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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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5月 15日印发 


